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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 

 

浙外院〔2019〕81号 
   
浙江外国语学院关于印发外籍教师专业技术 

职务聘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 
 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 

《浙江外国语学院外籍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浙江外国语学院外籍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申请表 

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 

2019年 6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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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外籍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促进外籍教师专业发展，提升外籍教师教学科研

水平，推动国际化办学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根据《浙江外国语学院外籍人才聘用与管理办法》

管理的外籍教师可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申请相应岗位。 

第三条  外籍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分为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、

助教四个级别。 

第四条  外籍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根据其在教学、科研、育

人和师德等综合表现进行聘任。 

第二章  聘任条件 

第五条  基本条件 

1.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尊重中国的风俗习

惯，遵守中国的道德规范，无违法犯罪记录。 

2.热心教育事业，工作责任心强，能完成学校的工作任务；

积极投入学校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。 

3.原则上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。 

第六条  具体条件 

（一）申请助教职务 

1.一级助教：满足下列（1）（2）（3）款中的任一款。 

（1）学士毕业入职我校，任教满 2 个学期，达到学院考核

要求； 

（2）硕士毕业入职我校，可直接聘任； 

（3）在国（境）外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1 年及以上，教

学水平良好，并由任教单位出具相关教学水平证明，或具备相当

水平的，可直接聘任。 

2.二级助教：满足下列（1）（2）款中的任一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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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聘任一级助教满两年，达到学院考核要求，教学水平

良好，且积极参与指导学生社团活动、学生学科专业竞赛等，受

到学生好评； 

（2）在国（境）外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2 年及以上，教

学水平良好，并由任教单位出具相关教学水平证明，或具备相当

水平的，可直接聘任。 

（二）申请讲师职务 

1.一级讲师：满足下列（1）（2）（3）款中的任一款。 

（1）聘任二级助教满两年，达到学院考核要求，教学水平

良好，且公开发表论文 1篇； 

（2）博士毕业入职我校，可直接聘任； 

（3）在国（境）外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3 年及以上，教

学水平良好，并由任教单位出具相关教学水平证明，或具备相当

水平的，可直接聘任。 

2.二级讲师：满足下列（1）（2）款中的任一款。 

（1）聘任一级讲师满两年，教学水平良好，达到学院考核

要求。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篇，或参与（排

名前三）校级及以上教研、科研项目，或获学校认可的海外科研

项目 1项，或以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获得校

级及以上奖 1项； 

（2）在国（境）外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5 年及以上，教

学水平良好，并由任教单位出具相关教学水平证明，或具备相当

水平的，可直接聘任。 

（三）申请副教授职务，应同时具备下列第（1）（2）（3）

款，或满足第（4）款。 

（1）博士且在本校任教满两年，或硕士且聘任二级讲师满

两年，教学水平良好，且担任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老师； 

（2）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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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论文 3篇及以上，其中发表在核心及以上期刊至少 1篇；或

正式出版本专业领域学术专著 1部及以上；或作为主要参与者出

版译著 2部及以上，且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篇； 

（3）主持校级教科研项目 1 项；或主持学校认可的海外教

科研项目 1 项；或作为主要成员获校级教科研奖（排名前 3）1

项；或获校级综合荣誉 1项；或以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各

类学科竞赛获校级奖 2项；或担任校级立项建设（培育）的专业、

课程、学术团队的主要成员，并发挥积极作用； 

（4）在国（境）外高校聘任为助理教授及以上职务，或具

备相当水平的，可直接聘任。 

（四）申请教授职务：应同时具备下列（1）（2）（3）（4）

款，或满足第（5）款。 

（1）聘任副教授满 5 年，教学水平良好，且担任本科生毕

业论文指导老师；或在国（境）外高校聘任为副教授及以上职务。 

（2）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

学术论文 5篇及以上，其中发表在权威期刊至少 1篇，发表在核

心期刊至少 2篇；或正式出版本专业领域学术专著 2部；或作为

主要参与者出版译著 3部及以上，且发表核心期刊论文至少 2篇。 

（3）主持校级项目 2项；或参与厅级及以上项目 2项（排

名前 3）；或主持学校认可的海外科研项目 2项及以上；或主持

国际政府类科研项目 1项及以上；或担任省级及以上课程、省级

及以上教学、学术团队主要成员；或作为主要成员获省部级及以

上奖（排名前 5）1项；或以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学

科竞赛，获省级奖 1项；或指导学生毕业论文，且毕业论文获优

秀等次 2次及以上；或获西湖友谊奖、国家友谊奖等省部级及以

上荣誉。 

（4）两位及以上国内外同行教授推荐。 

（5）在国（境）外高校出任为教授职务的，或具备相当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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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的，可直接聘任。 

第七条  外籍教师申请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时，不得使

用曾使用过的业绩成果。 

第八条  学术期刊等的认定参照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

法。相关学术成果由学校组织认定。 

第三章  聘任程序和聘期 

第九条 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与外教聘用同步进行，一般在外

教新入职或续聘时进行。 

第十条  聘任程序： 

（一）外教本人根据聘任条件提交相关材料； 

（二）职能部门进行资格审查；学校组建资格审查小组，资

格审查小组由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国际处相关负责人及 1

位学术委员会代表组成； 

（三）提交学校相关会议审定； 

（四）学校聘任。 

第十一条  聘期一般为两年。如受聘人员与学校签订的聘用

合同期满不再续聘用或聘期内解聘，其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自动终

止。 

第四章  岗位职责与工资待遇 

第十二条  外籍教师根据《浙江外国语学院外籍人才岗位聘

用与管理办法》进行聘岗。 

第十三条  实际聘用单位可以根据教育教学需要，合理安排

外籍教师工作，除完成课堂教学工作量部分，还应规定一定的科

研工作和其他教学建设或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任务。具体岗位职

责可以包含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为学生或教师开设讲座； 

（二）参与本学科教学团队和课程建设工作； 

（三）协助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、毕业设计、毕业实践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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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参与本学科科研团队建设工作情况； 

（五）参与教学科研活动、学科建设及其他社会服务活动； 

（六）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相关任务，以及学校和聘用单

位要求的其他工作 。 

第十四条  外籍教师工资（含：基本工资、生活补贴、交通

补贴、体检费、签证费等）待遇原则上按以下标准执行： 

（一）学士：8000元/月 

（二）一级助教：9000-10000元/月 

（三）二级助教：10000-11000元/月 

（四）一级讲师：11000-12000元/月 

（五）二级讲师：12000-13000元/月 

（六）副教授：14000-16000元/月 

（七）教授：17000-20000元/月 

工资待遇一般情况按就低幅度执行，对于专业对口且教学经

验丰富，或特别优秀且学校急需的，可酌情就高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 外籍教师在我校工作期间发表论文应为第一作

者或通讯作者，且署名为“浙江外国语学院”方可计算为有效论

文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浙江外国语学院

外籍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评聘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外院〔2017〕179

号）废止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 
 

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10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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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外院〔2019〕81号附件 

外籍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申请表 

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

APPLICATION FORM 

 

姓名 

Name in full  

(in block letters) 
  

出生日期 

Date of Birth 
 粘贴一张护照尺

寸的照片      

Affix here a 

passport size 

photograph 

最高学位及授予时间 

Highest Degree 

Obtained & Date of 

Award 

 

进校日期 

Date of 

Employing 
 

申请职务 

Post applied for 

(Single Choice) 

一 级 助 教  (FIRST-GRADE ASSISTANT)           二 级 助 教 

(SECOND-GRADE ASSISTANT) 

一 级 讲 师  (FIRST-GRADE LECTURER)            二 级 讲 师 

(SECOND-GRADE LECTURER)              

副教授(ASSOCIATE PROFESSOR)                  教授(PROFESSOR) 

符合条件情况 

Meet the Conditions 

for the post applied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请人承诺 

本人谨此声明，本人在申请表上填报的资料均属事实，并无任何隐瞒。 

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by me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is correct 

and no revelant information has been concealed.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日期 (Date) 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（申请人签名） (Signature of the Applicant)   

实际用人单位意见 

 

由实际用人单位对其教学科研育人情况和师德师风情况作出鉴定。 

 

 

 

日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

资格审查情况 

 

 

日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

学校意见 

 

 

日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

 


